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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與爭點 

一、問題之提出 

長期以來，我國對刑事訴訟制度的討論，主要都圍繞在被告權

利的保障上，而忽略了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之聲音，很少去思

考「犯罪被害人在刑事審判中， 究竟應該如何扮演著妥當及

適合的角色？」、「被害人的聲音應該如何被聽到？」。或許部

分傳統的觀點認為，給被害人錢就夠了，讓被害人參與刑事審

判程序，只是提供被害人機會，讓被害人在法庭上擔任復仇者

的角色，目的只是要使被告刑期更重。但隨著時代演進，世界

各國都已跳脫上述傳統觀念，而在思考該如何讓被害人的角色

在刑事審判程序中更被重視：讓被害人不再只是單純的證人，

讓被害人意見、情感及希望，在審判中能被聽見；讓刑罰不單

單僅是懲罰被告，也能夠回應社會及被害人對公平正義的要求；

讓被害人能完全了解被告犯行的全貌，而有助於其生理及心理

重建。 



二、相關議題與爭點 

對於我國是否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主要的爭點如下： 

（一）被害人參與審判程序，可能會影響被告之防禦權及公平審判。 

（二）刑事訴訟法目前已經有自訴、告訴及被害人或家屬於審判時可

以陳述意見等制度，所以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沒有必要。 

 

貳、相關研究及數據 

一、國內相關文獻 

    國內相關文獻，對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多採肯定態度，如

何賴傑教授認為：讓被害人積極參與有檢察官主導之公訴審判

程序，賦予被害人主體地位之刑事訴訟修正方向，值得贊同，

但對被害人加入後，對現行法官、檢察官及被告的三面訴訟結

構多少會有一些影響，所以將來應該在法案中有明確的操作規

範，以便將來實務運作可以遵循1。又如陳運財教授認為：我

國憲法保障被害人之訴訟權及資訊請求權，因此贊成被害人參

與刑事審判程序，而被害人參與之具體權利，屬於立法形成範

圍，但必須要與無罪推定、受公平審判等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要

求間取得平衡2。盧映潔教授亦認為：被害人雖非訴訟上當事

                                                      
1
 何賴傑，從被害人訴訟參加論刑事訴訟結構與解構，法官協會雜誌，2015 年 12 月，第 132 頁。 

2
 陳運財，刑事公訴程序被害人角色之定位與程序影響之檢討，法官協會雜誌，2015 年 12 月，



人之地位，但卻係案件之實際受害當事人，故我國刑事訴訟程

序中應建立被害人主體性地位，以保障其權利3。台北律師公

會亦建議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給予其訴訟主體地位，使

訴訟參加人有閱卷權、到場權、聲請調查證據權、詰問權等權

利4。另立法院曾有吳宜臻等委員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列

第九編之一「犯罪被害人之訴訟參加」，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

制度5。 

      但亦有論者對此一制度提出質疑甚或反對者，例如尤伯祥律師

認為：讓犯罪被害人成為訴訟當事人，確實會危及無罪推定及

公平審判，而目前我國審判實務上，被害人之活動與日本被害

人訴訟參加制度相去不遠，故不必引入訴訟參加制度6。又李

佳玟教授認為：雖然贊成提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但是否要建

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應該要有更多的實證數據支持7。 

 

參、可能改革方向 

 綜上，可知目前我國學者對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大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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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肯定之看法，故建議未來應朝以下方向改革： 

一、提升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訴訟審判程序中之地位，建立被害人訴

訟參加制度 

      為改善被害人在傳統刑事訴訟程序中過於被動、消極的情況，

未來我國應考慮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制度，使被害人在刑事訴

訟程序中，將不再僅是被動聽答問題之訊問客體，而是與公益

代表人之檢察官共同協力參與訴訟程序，以維護被害人之人性

尊嚴，並實現「溝通式司法」之理念，但應注意被告之防禦權

保障及公平審判之維護。 

二、提供被害人更完整之法律協助 

      對被害人提供法律協助，我國目前有兩個機制併存，一者為法

律扶助基金會8，另一則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所提供9，兩者

之要件、程序雖不完全相同，但都提供被害人法律諮詢、補助

委任律師費用等法律協助，惟其件數、金額與國家提供給被告

與犯罪嫌疑人之法律協助資源相比，仍甚為有限10，有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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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進空間11。 

 

肆、 可能改革方案 

一、修正刑事訴訟法，增列專章，賦予被害人訴訟主體之地位，並

考慮明列以下事項： 

（一）明訂特定類型之案件被害人方得為訴訟參加：考量被害人參與

之必要性、國家財政負擔（見下述（三）之強制律師代理），

並非所有案件類型都允許被害人參加訴訟，制度建立初期，或

者可考慮例如殺人（刑法第 271 條、第 272 條）、過失致死（刑

法第 276 條）、性侵害犯罪、故意犯罪因而致人於死等侵害人

身之重大犯罪之被害人方得為訴訟參加。 

（二）符合上述案件類型犯罪之被害人，仍應於法官徵詢檢察官意見

後，經法官認為適當而裁定許可後，方得參加訴訟：蓋是否確

實屬被害人？該案件是否會可能因被害人參加，而確實影響到

被告之防禦權，甚或造成有不公平審判之情形？或是否可能影

響訴訟進行之順暢？均應由法院徵詢檢察官意見後，做成被害

人是否得參加訴訟之決定。 

（三）參加人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以照顧其權益，如未委任時，原

則上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擔任，並負擔經費。 

                                                      
11

 林聰賢，註 8 文。 



（四）提起公訴後，為參加人代理人之律師得閱覽卷證，審判期日，

應通知參加人及律師到場，參與整個訴訟過程。 

（五）為釐清事實或被告犯罪動機，如檢察官或被告未聲請調查 之

證據，參加人得聲請調查該證據。 

（六） 於審判期日得對事實、量刑表示意見 

（七） 對判決不服者，得為被告之不利益，單獨提起上訴，上訴後，

仍由檢察官負責公訴，被害人仍得參加上訴審審理。 

 二、修改法律扶助法或相關辦法，對未聘請律師為代理人之訴訟參

加人，提供法律扶助，幫其委任律師為代理人，不用審查其資

力，並提供其他如附帶民事訴訟代理、法律諮詢等其他法律協

助。 


